
 

证券代码：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6-073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昊华能源”）

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的议案》，并于当日发布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0）。

2016 年 12 月 9 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40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就公司对问询函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与交易对方、各中介就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做出了以下回

复： 

问题一：请量化披露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的资产规模，即标的公司最近一期的总资

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另请明确说明公告所称的“需要梳理的拟注入

资产边界”的具体所指，以及哪些房产、土地等资产权属需要完善。 

公司回复如下： 

本次重组标的公司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热力集团”）是创

建较早的公用事业单位，房产土地数量较多且大多不具备权证，甚至部分资产系由其

他单位划转而来，由于历史原因相关手续不健全，部分房产、土地经与主管部门沟通

无法办理权证。此外，热力集团资产规模较大，部分资产与主营业务无关。为满足重

组注入资产权属清晰的要求，同时也为了重组后能更好地突出主业，热力集团拟在本

次重组资产注入前剥离部分待清算的下属公司、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长期股权投资及部

分无法办理权证的瑕疵土地、房产。 

1、标的公司最近一期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热力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3,466,860.93

万元、1,673,636.76 万元，2016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449,624.15

万元、10,308.39 万元。 

2、需要梳理的拟注入资产边界 

热力集团目前共有 24 家控股子公司，4 家参股子公司，本次重组拟剥离 8 家控股

子公司，2 家参股子公司，即拟注入资产边界包括 16 家控股子公司、2 家参股子公司。

拟剥离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主要包括北京特洁能环保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北京特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北京颐方园体育娱乐有限责

任公司 100%股权、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中心 100%产权、北京市热力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 100%产权、北京博尔节能设备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0%股权等。 

此外，拟剥离资产除上述控股、参股子公司外，还包括部分与主业无关的房屋及

土地等资产。 

3、需要完善的房产、土地等资产权属情况 

目前，热力集团占用的土地总面积约 68 万平方米，其中约 70%办理了划拨土地使

用证，尚有约 30%的土地未办理划拨土地使用证。为满足重组注入资产权属清晰的要

求，热力集团需将全部土地办理划拨土地使用证，然后缴纳出让金，办理出让手续，

最终需取得全部土地的出让土地使用证。 

热力集团总共拥有建筑面积约 48 万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物，其中约 50%办理了所有

权证，热力集团还需办理剩余 50%房屋建筑物的所有权证。 

 

问题二：根据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司正在正常推进重组工作，将于2016年12月11日之前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且独立财务顾问亦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公告还显示，继续停牌的原因为，“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在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且本次重组预案对外披露前，需获得有关

国资监管部门的原则性同意。此外，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

工作量较大，涉及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重组方案的相关细节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

证和完善。”而公司本次披露的终止重组原因为“标的公司资产规模较大，梳理拟注

入资产边界及完善房产、土地等资产权属所需时间较长，预计无法按照上市公司重组

相关规定披露重组预案”。 

据此，公司前期公告中披露的重组尚需完成的事项或要扫除的障碍与本次披露的



 

导致重组终止的原因，存在明显差异，请公司对此予以合理解释，并请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公司披露的终止重组原因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回复如下： 

1、公司前期公告披露的重组尚需完成的事项或扫除的障碍与本次披露的导致重组

终止的原因不存在明显差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且本次重组预案对外披露前，需获

得有关国资监管部门的原则性同意。由于热力集团资产规模较大，拟剥离的资产涉及

长期股权投资、土地、房产等数量众多，不仅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等带来了较大的工作量，而且导致资产边界一直无法确定。鉴于获得北京市国资

委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同意意见为披露预案的前置条件，而重组预案为公司与北京市

国资委进行预沟通的必备文件，考虑到资产边界问题会影响预案的出具，进而影响与

北京市国资委的预沟通进度，故而公司申请自 11 月 11 日起继续停牌。最终，由于热

力集团资产规模较大，资产边界未能最终确定，导致公司未能如期出具预案。 

可见，导致公司不能在停牌起 4 个月内（11 月 11 日前）披露预案乃至重组最终终

止的原因是一致的，均系热力集团资产规模较大导致资产边界无法确定及完善房产、

土地等资产权属所需时间较长所致。故而公司前期公告中披露的重组尚需完成的事项

或要扫除的障碍与本次披露的导致重组终止的原因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 

2、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

但由于标的公司资产规模较大，梳理拟注入资产边界及完善房产、土地等资产权属所

需时间较长，预计无法按照上市公司重组相关规定披露重组预案，经公司与交易对方

协商后审慎考虑，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披露的终止重组原因真实、准确、完整。 

 

问题三：经梳理公司自停牌以来的信息披露工作，截至12月9日的公告，公司前期

未就本次重组存在因“标的公司资产规模较大，梳理拟注入资产边界及完善房产、土

地等资产权属所需时间较长”而终止的风险进行过任何风险提示，请公司核实董监高、

重组相关方、独立财务顾问何时发现重组工作存在上述终止风险，并说明相关信息披

露是否存在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况，以及上述主体在信息披露中是否做到勤勉尽责。 



 

公司回复如下： 

1、公司自停牌以来的主要信息披露及提示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发布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6-033）中进行提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

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此项提示于后续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中进行了反复强调。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9 日发布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6-049）中进行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积

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目前相关工作仍在稳步推进中。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所涉及的资产规模较大，方案论证较为复杂，公司需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有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与协商。同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法律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尚未最终完成。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继续停牌事项。”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发布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中进行提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细节及标

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各方仍需对标的资产涉及事项进行沟通、协商及论证，并

尚待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机构批准，与此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涉及复杂的重组，公司需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有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与协商；同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

工作量较大，涉及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重大资产

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0）中进行了风险提示： 

“框架协议仅为双方达成的重组框架协议，为本次重组的主要原则的内容，关于

本次重组的具体事宜以届时有关各方签署的正式重组相关协议为准。 

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表明了各方的合作意向，并对合作的原则性条款做了约定，

以作为公司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依据，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及具体事项需要以各方进一

步协商且另行签署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同时需要履行各自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



 

序。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61）中进行提示：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量大，涉及事项较多，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正在进行当中，重组方案细节及标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各方仍需对标的资产

涉及事项进行沟通、协商及论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前，须与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各方签订相关协议，并

且须履行各交易方就其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部决策程序，取得相关决议。同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须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关于重组事项的事前同意，目

前正在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积极沟通中，公司预计无法在 2016 年 10 月 11 日前披露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 

同时，在独立财务顾问关于公司继续停牌原因符合相关规定的核查意见部分，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提示：“由于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规模较大，方案论

证较复杂，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的工作量较大，公司需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有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与协商，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较为完善的交易协议仍需

要一定时间，且公司尚未取得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本次交易预案的原则性同意。

本次延期复牌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细化本次重组相关工作，并能防止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避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发布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昊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

和 5 个月内复牌可行性的核查意见》中进行提示：“根据《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

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9]124号）（以下简称“重组通知”）

的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且本次重组预案对外披露

前，需获得有关国资监管部门的原则性同意。此外，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涉及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重组方案的相关细节仍需要进

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发布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3）中对重组框架协议进行风险提示：“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将由各相关方另行签署的相关协议予以明确。重组框架协议内容



 

为有关各方论证的意向、框架性内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同时提示：“根据《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

通知》（国资发产权[2009]124 号）（以下简称“重组通知”）的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在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且本次重组预案对外披露前，需获得有关国资监管

部门的原则性同意。此外，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

大，涉及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重组方案的相关细节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 

基于上述原因，根据《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上证发[2016]19

号），公司预计无法在停牌期满 4 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司将积极推进后续

重组工作，争取在停牌期满 5 个月内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2、请公司核实董监高、重组相关方、独立财务顾问何时发现重组工作存在上述终

止风险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由于标的公司热力集团资产规模较大，梳理拟注入

资产边界及完善房产、土地等资产权属所需时间较长，方案论证较为复杂。经公司核

实，在对重组方案论证的过程中，随着尽职调查的不断深入，拟注入资产的资产边界

一直在不断调整，公司董监高、重组相关方、独立财务顾问发现由于资产边界不能最

终确定，可能引起无法出具预案及取得国资委原则性同意意见的风险，即重组工作存

在终止风险。 

3、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存在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况，以及上述主体在信息披露中是

否做到勤勉尽责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董监高、重组相关方、独立财务顾问一直密切

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并要求公司充分、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通过梳理公

司自停牌以来的主要信息披露公告可以发现，公司四次提到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

不确定性，并多次提到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量大，方案论证较为复杂，涉及

事项较多，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的工作量较大，重组方案细节及标的资产范围尚未

最终确定，各方需对标的资产涉及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协商及论证的说法。 

可见，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中虽未直接提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终止风险，但针对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规模较大导致的重组方案细节及标的资产范围难以确定的问题多次

提示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未发现公司相关信息披露存在不充分、

不及时的情况，也未发现上述主体在信息披露中存在未勤勉尽责的情形。 

 



 

问题四：公告显示，公司前期已签署了关于本次重组的框架协议，请公司核实并

说明，在本次终止重组事项中，是否存在公司或交易相关方违反合同义务，以及须承

担违约责任的情况。 

公司回复如下：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京能集团”）签署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下称“框架协议”），双方就重组事宜达成合作意向，并

对重组的框架方案及后续工作安排做了原则约定；该框架协议仅为双方达成的原则框

架协议，关于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及其他相关安排需以双方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

为准。 

该框架协议签署生效后，公司与京能集团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动本次重组的相关

工作。但由于标的公司资产规模较大，梳理拟注入资产边界及完善房产、土地等资产

权属所需时间较长，预计无法按照上市公司重组相关规定披露重组预案，经公司与京

能集团审慎考虑并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组。 

综上所述，经公司核实，在本次终止重组事项中，不存在公司或交易相关方违反

合同义务以及需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11 日 


